
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2025〕安032

安全生产责任追究规定

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 发布



修改说明
版本 修订内容 修订日期

1.0 初次发出。 2025年8月10日



1

安全生产责任追究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严肃追究安全事故责任，

确保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根据有关安

全生产责任追究规定和事故“四不放过”原则，结合公司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公司。

第三条 本规定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

第88号）

（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493号）

（三）《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四）《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57号）

（五）《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山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42号）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四条 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安全生产责任追究考核的

综合监督，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具体实施。

第五条 公司负责各自管辖区域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责任追究

具体实施。

第六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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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级（重大）、Ⅱ级（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除配合政府有

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外，由公司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的内

部调查与处理。Ⅲ级（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由公司根据

事故调查，出具事故调查报告，对相关责任人员按照本企业制

度进行责任追究，并将事故调查报告和责任人责任追究落实情

况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备案。公司认为必要时，可以对Ⅲ级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进行提级调查。

第三章 责任追究分类

第七条 安全生产责任追究方式分为：批评教育、行政处分

两类。

（一）批评教育：包括通报批评、责令书面检查、诫勉谈

话。

（二）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

职、开除。

第八条 需同时进行处罚的，依据《济南能源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对有关责任人员一并进行处罚。

第四章 责任追究内容

第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对事故可能负有直接责任、

主要责任、领导责任的相关人员暂停职务，配合事故调查处理。

待事故调查处理完毕后按责任划分，给予责任追究。

第十条 公司事故调查组根据Ⅰ级（重大）、Ⅱ级（较大）

事故调查情况，按照事故“四不放过”原则，向公司综合办公

室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和对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第十一条 发生Ⅰ级（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根据事故

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结论，按事故责任划分，对相关责任人员进



3

行以下责任追究：

（一）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者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予以开除。

（二）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撤职以上处分。

（三）对事故直接责任者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

人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

（四）对负有其他相关责任的人员及领导根据责任认定追

究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发生Ⅱ级（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根据事故

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结论，按事故责任划分，对相关责任人员进

行以下责任追究。

（一）对负有事故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上处分。无

行政级别又达不到开除处分标准者，可根据本单位其他有关规

定进行调整工作岗位、待岗、降低待遇或扣罚绩效。

（二）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

（三）对事故直接责任者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

人给予行政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三条 对负有其他相关责任的人员及领导根据责任认定

追究相应责任。公司根据政府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人的处理

建议及公司调查结果，确定对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第十四条 对未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造成同类事故在公司内

部重复发生，或因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对相关责任人从

严、从重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对迟报、漏报、谎报、瞒报事故或破坏事故现场

隐瞒事故重要情节、向调查人员出示虚假证明或提供伪证、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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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阻碍事故调查的相关责任人从严、从重追究责任。

第十六条 涉及违反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责任追究的组织和

党员，同时由公司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具

责任追究意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由政府组织事故调查的，若处理意见与本规定不

一致时，遵循从重不重复的原则执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单位

和个人行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规定责任追究表述中所称“以上”，均包括本

级。

第十九条 事故责任追究并处罚的，依据《安全生产奖惩制

度》给予相应处理。

第二十条 负非主体责任的生产安全事故或形成重大安全隐

患的，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因特殊情形无法按本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安全生

产责任追究的，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研究后确定。本规定由

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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